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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安永华明（2019）专字第 61438993_B36 号

国泰君安君得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泰君安君得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全体份额持有人：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国泰君安君得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财务报表，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8 年度的利润表、归属于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的净资产

(集合计划净值)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国泰君安君得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财务报表在所

有重大方面按照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编制基础编制。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

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

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国泰君安君得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并

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

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强调事项——编制基础及对使用的限制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二对编制基础的说明。国泰君安君得利

一号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管理人”)编制财务报表是为了满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和国泰君安君得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持有人（以

下简称“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的要求。因此，财务报表可能不适于其他用途。本报

告仅供管理人、中国证监会及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使用，不应为除管理人、中国证监会

及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之外的其他机构或人员使用。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四、管理人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管理人负责按照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财务报表（包括确定该编制基

础对于在具体情况下编制财务报表是可接受的），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

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人负责评估国泰君安君得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

计划进行清算、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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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续）

安永华明（2019）专字第 61438993_B36 号

国泰君安君得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五、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

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

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

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

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

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以

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

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

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

效性发表意见。

(3)评价管理人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4)对管理人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可

能导致对国泰君安君得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

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

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

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

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国泰君安君得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不能持续经营。

我们与管理人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括沟

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国泰君安君得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利润表

2018 年度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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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附注六 2018年度 2017年度

收入 244,896,357.20 489,420,833.13
利息收入 253,325,209.39 495,331,122.17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9 248,846.00 5,480,982.31

债券利息收入 234,502,151.55 448,009,859.75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 18,574,211.84 41,840,280.11

投资收益/(损失) 10 (8,428,986.43) (5,910,289.04)
其中：债券投资收益/(损失) (8,428,986.43) (22,158,169.13)

股利收益 - 16,247,880.09
其他收入 134.24 -

费用 73,030,591.38 163,160,171.14
管理人报酬 16,969,804.00 32,050,947.02
托管费 5,142,364.96 9,712,408.23
销售服务费 12,855,912.35 24,281,020.41
交易费用 934.55 6,451.39
利息支出 11 37,186,448.69 96,930,073.20
其他费用 875,126.83 179,270.89

利润/(亏损)总额 171,865,765.82 326,260,661.99

所得税费用 - -

净利润/(亏损)及综合收益总额 171,865,765.82 326,260,661.99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国泰君安君得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归属于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的净资产（集合计划净值）变动表

2018 年度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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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年度

实收资金 未分配利润 合计

年初净资产(集合计划净值) 6,766,567,537.26 - 6,766,567,537.26
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 171,865,765.82 171,865,765.82
本年资产份额交易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2,610,867,886.00) - (2,610,867,886.00)

其中：集合计划参与款 18,215,014,959.32 - 18,215,014,959.32
集合计划退出款 (20,825,882,845.32) - (20,825,882,845.32)

本年向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

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 (171,865,765.82) (171,865,765.82)

年末净资产(集合计划净值) 4,155,699,651.26 - 4,155,699,651.26

项目 2017年度

实收资金 未分配利润 合计

年初净资产(集合计划净值) 21,713,590,536.94 - 21,713,590,536.94
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 326,260,661.99 326,260,661.99
本年资产份额交易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14,947,022,999.68) - (14,947,022,999.68)

其中：集合计划参与款 57,905,389,827.61 - 57,905,389,827.61
集合计划退出款 (72,852,412,827.29) - (72,852,412,827.29)

本年向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

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 (326,260,661.99) (326,260,661.99)

年末净资产(集合计划净值) 6,766,567,537.26 - 6,766,567,537.26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国泰君安君得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7

一、集合计划基本情况

国泰君安君得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05 年 9 月 1 日以证监许可[2005]269 号《关于核准上海国

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国泰君安君得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的无异议函》予以核准设立，核准本集合计划接受的委托资产资金推广期规模上限

为 10亿元人民币，单个客户的 低参与金额为 5万元。集合计划类型为限定性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未约定存续期。首次设立的净参与金额为人民币 3,503,120,381.65
元，按照单位份额面值人民币 1.00 元计算，业经万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并出具国浩沪验字（2006）第 1899号《验资报告》。经 2008年 1月 7日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决议，本集合计划延长存续期及提高规模上限，并

于 2008 年 9 月 11 日以证监许可（2006）1114 号批复，同意君得利一号集合计划

存续期延长至 2013 年 10 月 10 日，规模上限自 2008 年 10 月 11 日起提高至 50 亿

元。根据 2013 年 5 月 16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国泰君安

君得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条款的公告》，本集合计划取消了存续

期限和规模上限。本集合计划原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计划管理人，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计划托管人。2010 年 5 月 12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核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证券资产管理子公司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0】631 号批准，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变更为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根据《国泰君安君得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和《国泰君安君得

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本集合计

划投资于银行存款，债券回购，货币市场基金，剩余期限不超过 3 年的国债、政策

性金融债、中央银行票据、高信用等级的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企业短期融资券、

金融机构次级债券、金融机构债券、企业债、中期票据及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等经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批准注册发行的各类债务融资工具等，债券远期，新股

（包括 IPO 询价新股、网上申购新股和市值配售新股等），以及其他法律法规或政

策许可投资的固定收益证券品种。

二、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参照中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及其后颁布及修

订的具体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统称“企业会计准则”)，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以及《证券投

资基金增值税核算估值参考意见》，并参照《国泰君安君得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及《国泰君安君得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的规定而编制的。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编制财务报表是为了满足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和本集合计划的份额持有人的要求。

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列报。



国泰君安君得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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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集合计划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8 年度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和净值变动情况。

四、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1. 会计年度

本集合计划采用公历年制，即自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2. 记账本位币

本集合计划记账本位币和编制本财务报表所采用的货币均为人民币。除有特别说明

外，均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表示。

3. 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的确认及终止确认

本集合计划于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满足下列条件的，终止确认金融资产(或金融资产的一部分，或一组类似金融资产的

一部分)，即从其账户和资产负债表内予以转销：

(1) 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届满；

(2) 转移了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或在“过手协议”下承担了及时将收取的

现金流量全额支付给第三方的义务；并且(a)实质上转让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

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或(b)虽然实质上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

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但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的控制。

如果金融负债的责任已履行、撤销或届满，则对金融负债进行终止确认。如果现有

金融负债被同一债权人以实质上几乎完全不同条款的另一金融负债所取代，或现有

负债的条款几乎全部被实质性修改，则此类替换或修改作为终止确认原负债和确认

新负债处理，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以常规方式买卖金融资产，按交易日会计进行确认和终止确认。交易日，是指本集

合计划承诺买入或卖出金融资产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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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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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3. 金融工具（续）

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初始确

认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对于此类金融资产，

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所有已实现和未实现的损益均计入当期损益。与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相关的股利或利息收入，计入当期损

益。

集合计划在初始确认时将某金融资产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后，不能重分类为其他类金融资产；其他类金融资产也不能重分类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贷款和应收款项
贷款和应收款项，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

融资产。对于此类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

始确认金额；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其摊销或减值产生的

利得或损失，均计入当期损益。

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对单项金额重大的金融资

产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确认减值损失，计入当期

损益。对单项金额不重大的金融资产，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

合中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金融资产（包括单项金额重大和不重大

的金融资产），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再进行减值测试。

已单项确认减值损失的金融资产，不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

中进行减值测试。

发生减值时，将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通过备抵项目减记至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

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现值，减记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如有客观证据表明

该金融资产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原确认的减值

损失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

其他金融负债
对于此类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

额；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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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4. 金融工具的估值原则

本集合计划估值采用摊余成本法，其相当于公允价值。估值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

按实际利率并考虑其买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其剩余期限内摊销，每日计提收益或

损失。本集合计划不采用市场利率和上市交易的债券和票据的市价计算本集合计划

资产净值；

本集合计划金融工具的估值方法具体如下：

(1) 现金管理类资产管理业务采取摊余成本法估值。持有的固定收益品种具体估值

方法如下：

未上市的债券以其成本价计算，其应计利息在实际持有期间内逐日计提。

交易所上市流通的债券遵从摊余成本法估值。同时，每一估值日交易所收盘价

对持有的估值对象进行重新评估并计算偏离度（即影子定价），若当日无收盘

价的，以 近一日收盘价作为影子价格进行重新评估并计算偏离度。

在银行间同业市场上市交易的债券遵从摊余成本法估值。同时，每一估值日，

采用公允价值（第三方中债登公布）对持有的估值对象进行重新评估并计算偏

离度，即影子定价。

当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规定目标时，管理人应根据风险控制的需要调整组合，

使资产净值更能公允地反映资产价值，确保以摊余成本法计算的价值不会对委

托人造成实质性的损害。

资产净值的偏离度=（“影子定价”确定的资产净值-“摊余成本”确定的资产净值）

/“摊余成本”确定的资产净值。

偏离度目标由管理人和托管机构综合风险收益后确定。管理人可根据实际需要，

并同托管机构协商一致同意后，按照新的标准执行。

(2) 债券回购以协议成本列示，按协议商定利率在实际持有期内逐日计提利息。

(3) 银行存款以本金列示，按银行实际协议利率逐日计提利息。

(4) 在有关法律法规允许交易所短期债券可以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前，本集合计划

暂不投资于交易所短期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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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4. 金融工具的的估值原则（续）

本集合计划金融工具的估值方法具体如下：（续）

(5) 管理人于每一估值日，采用市场利率或交易价格，对集合计划持有的估值对象

进行重新评估，即“影子定价”。当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与影子定价的偏离达到或

超过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一定幅度时，或集合计划管理人认为发生了其他的重

大偏离时，集合计划管理人可以与集合计划托管人商定后进行调整，使集合计

划资产净值更能公允地反映集合计划资产价值，确保以摊余成本法计算的集合

计划资产净值不会对集合计划持有人造成实质性的损害。

(6)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管理人可

根据具体情况与托管人商定后，按 能反映公允价值的方法估值。

(7) 如有新增事项或变更事项，按国家 新规定估值。

(8) 上述估值方法如有变动，管理人将提前三个交易日在指定的媒体公告。

5. 集合计划的参与和退出

在收到集合计划投资人参与或退出申请之日后，于下一个工作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

性进行确认。于确认日按照实收集合计划、未分配利润的余额占集合计划净值的比

例，将确认有效的参与或退出款项分割为实收资金和损益平准金。

6. 实收资金

每份集合计划份额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实收资金为对外发行的集合计划份额总额

所对应的金额。由于参与、退出引起的实收资金的变动分别于集合计划参与确认

日、退出确认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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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7. 收入／（损失）的确认和计量

(1) 存款利息收入按存款的本金与适用的利率逐日计提的金额入账；

(2) 债券利息收入按债券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或内含票面利率计算的金额扣除应由

债券发行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确认，在债券实际持有期内逐日

计提；

(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按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及实际利率（当实际

利率与合同利率差异较小时，也可以用合同利率），在证券回购期内逐日计提；

(4) 股票投资收益/（损失）于卖出股票成交日确认，并按卖出股票成交金额与其

成本的差额入账；

(5) 债券投资收益/（损失）于卖出债券成交日确认，并按成交总额与其成本、应

收利息的差额入账；

(6) 基金投资收益/（损失）于卖出基金成交日确认，并按卖出基金成交金额与其

成本的差额入账；

(7)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系本集合计划持有的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等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

或损失；

(8) 其他收入在主要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给对方，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且金额可以

可靠计量的时候确认。

8. 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1) 集合计划管理费按前一日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0.33%的年费率逐日计提；

(2) 集合计划托管费按前一日的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0.10%的年费率逐日计提；

(3) 集合计划客户服务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0.25%年费率计提；

(4) 卖出回购证券支出,按卖出回购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及实际利率（当实际利率

与合同利率差异较小时，也可以用合同利率）在证券回购期内逐日计提；

(5) 其他费用系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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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9. 集合计划的收益分配政策

(1) 本集合计划每一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2) 分红以份额（红利再投资）形式进行；

(3) T日参与的计划份额不享有当日分红权益，自下一工作日起享有分红权益；T
日赎回的计划份额享有当日分红权益，自下一工作日起不享有分红权益；

(4)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五、税项

集合计划目前比照证券投资基金的相关税务法规及其他相关国内税务法规计提和缴

纳税款，主要税项列示如下：

1. 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2017 年 6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暂适用

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通知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对

资管产品在 2018 年 1 月 1 日前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未缴纳增值税

的，不再缴纳；已缴纳增值税的，已纳税额从资管产品管理人以后月份的增值税应

纳税额中抵减。

2. 印花税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研究决定，自 2008 年 4 月 24 日起，调整证

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原先的 3‰调整为 1‰；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研究决定，自 2008 年 9 月 19 日起，调整由

出让方按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缴纳印花税，受让方不再征收，税率不变；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5]103 号文《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收

政策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因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

对价而发生的股权转让，暂免征收印花税。

六、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 银行存款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活期存款 3,453,004.10 10,730,519.62

合计 3,453,004.10 10,730,5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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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债券投资(注1) 4,785,842,243.97 6,694,651,651.47

合计 4,785,842,243.97 6,694,651,651.47

注 1：交易性债券投资明细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摊余成本 影子定价 偏离金额 偏离度

交易所债券 2,860,297,647.80 2,859,690,000.00 (607,648.80) (0.0212%)
银行间债券 1,925,544,596.17 1,924,287,500.00 (1,257,096.17) (0.0653%)

合计 4,785,842,243.97 4,783,977,500.00 (1,864,744.97) (0.0390%)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摊余成本 影子定价 偏离金额 偏离度

交易所债券 4,091,534,894.91 4,074,208,494.91 (17,326,400.00) (0.4235%)
银行间债券 2,603,116,756.56 2,556,772,500.00 (46,344,256.56) (1.7803%)

合计 6,694,651,651.47 6,630,980,994.91 (63,670,656.56) (0.9511%)

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交易所市场 - 1,454,021,500.00
银行间质押式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19,950,149.93

合计 - 1,473,971,64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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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4. 应收利息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应收债券利息 119,641,868.49 183,613,520.55
应收买入返售证券利息 - 2,464,659.66
应收银行存款利息 24,112.66 30,690.17
应收结算备付金利息 4,494.82 873.18
应收保证金利息 0.99 9.13

合计 119,670,476.96 186,109,752.69

5.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交易所质押式回购 155,000,000.00 1,114,920,000.00
银行间质押式回购 596,499,625.24 524,488,613.26

合计 751,499,625.24 1,639,408,613.26

6. 应付利息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661,933.75 2,037,732.39

合计 661,933.75 2,037,732.39

7. 实收资金

2018年度

份额(份) 账面金额

本年初 6,766,567,537.26 6,766,567,537.26
本年增加 18,215,014,959.32 18,215,014,959.32
本年减少 (20,825,882,845.32) (20,825,882,845.32)

本年末 4,155,699,651.26 4,155,699,6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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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7. 实收资金（续）

2017年度

份额(份) 账面金额

本年初 21,713,590,536.94 21,713,590,536.94
本年增加 57,905,389,827.61 57,905,389,827.61
本年减少 (72,852,412,827.29) (72,852,412,827.29)

本年末 6,766,567,537.26 6,766,567,537.26

8. 未分配利润

2018年度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本年初 - - -
本年利润 171,865,765.82 - 171,865,765.82
本年集合计划份额交易

产生的变动数

其中：集合计划参与款 - - -
集合计划退出款 - - -

本年已分配利润 (171,865,765.82) - (171,865,765.82)

年末余额 - - -

2017年度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本年初 - - -
本年利润 326,260,661.99 - 326,260,661.99
本年集合计划份额交易

产生的变动数 - - -
其中：集合计划参与款 - - -

集合计划退出款 - - -
本年已分配利润 (326,260,661.99) - (326,260,661.99)

年末余额 - - -



国泰君安君得利一号货币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17

六、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9. 存款利息收入

2018年度 2017年度

定期存款利息收入 202,426.05 4,088,472.22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 1,165,177.98
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 46,419.95 227,332.11

合计 248,846.00 5,480,982.31

10. 投资收益

2018年度 2017年度

债券投资收益 (8,428,986.43) (22,158,169.13)
股利收益 - 16,247,880.09
其中：基金投资产生的股利收益 - 16,247,880.09

合计 (8,428,986.43) (5,910,289.04)

11. 利息支出

2018年度 2017年度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利息支出 37,186,448.69 96,930,07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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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风险管理

1. 风险管理政策和组织架构

本集合计划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涉及的财务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及市

场风险。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程序来识别及分析这些风险，并设

定适当的风险限额及内部控制流程，通过可靠的管理及信息系统持续监控上述各类

风险。

2.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证券投资中存在的交易对手在交收过程中的违约风险。目前本集合计

划在交易过程中发生交收违约，或本集合计划所投资债券之发行人出现违约、拒绝

支付到期本息，或债券发行人信用等级降低导致债券价格下降，造成本集合计划资

产损失。新股发行人或其保荐机构在新股招标询价过程中发生违约和其它不道德行

为导致集合计划出现损失。本集合计划均投资于具有良好信用等级的证券，且通过

分散化投资以分散信用风险。

本集合计划在交易所进行的交易均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证券交收

和款项清算，因此违约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很小；本集合计划在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

交易前均对交易对手进行信用评估，以控制相应的信用风险。

本集合计划金融资产包括货币资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债券

投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及应收利息等，年末 大信用风险敞口与其账面价值相近。

3. 流动性风险

指集合计划资产不能迅速转变成现金，或者转变成现金会对资产价格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的风险。在计划存续期间，可能会发生个别偶然事件，如出现巨额退出的情形，

短时间委托人大量退出或出现集合计划到期时，证券资产无法变现的情况，上述情

形的发生在特殊情况时可能会出现交易量急剧减少的情形，此时出现巨额退出，则

可能会导致计划资产变现困难，从而产生流动性风险，甚至影响本计划份额净值。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通过限制投资集中度来管理投资品种变现的流动性风险。

本集合计划所投资的大部分证券具有良好的流动性且本集合计划的金融负债主要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应付管理人报酬、应付托管费、应付交易费用等其他金融负

债，期限较短，因此无重大流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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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风险管理（续）

4.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集合计划所持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所处市场各类价

格因素的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和权益工具投资价格风

险。

利率风险

金融市场利率的波动会导致证券市场价格和收益率的变动，同时直接影响企业的融

资成本和利润水平。本集合计划投资债券，收益水平会受到利率变化的影响，从而

产生风险。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在债券投资中注意选择对利率上升有较强保护的品种，

合理控制投资组合久期，根据当时市场情况和未来利率走势，对组合久期进行动态

调整。

本报告期末及上年度末，在“影子定价”机制有效的前提下，若其他市场变量保持

不变，市场利率上升或下降 25 个基点，对本基金资产净值无重大影响。

外汇风险

本集合计划持有的金融工具以人民币计价，因此无重大外汇风险。

权益工具投资价格风险

本集合计划未持有权益工具投资，因此市场价格变化或波动对本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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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风险管理（续）

5. 公允价值

(1)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以公允价值计量或披露的资产和负债，根据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的 低层次输入值，确定所属的公允价值层次：第一层次输入值，在计量日能够取

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第二层次输入值，除第一层次

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第三层次输入值，相关资产

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

下表列示了本集合计划相关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层级：

2018年12月31日 公允价值计量使用的输入值

活跃市场

报价

重要可

观察输入值

重要不可

观察输入值 合计

第一层级 第二层级 第三层级

持续的公允价值计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债券投资 - 4,785,842,243.97 - 4,785,842,243.97

合计 - 4,785,842,243.97 - 4,785,842,243.97

2017年12月31日 公允价值计量使用的输入值

活跃市场

报价

重要可

观察输入值

重要不可

观察输入值 合计

第一层级 第二层级 第三层级

持续的公允价值计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债券投资 - 6,694,651,651.47 - 6,694,651,651.47

合计 - 6,694,651,651.47 - 6,694,651,6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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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风险管理（续）

5. 公允价值（续）

(2) 公允价值层次的转换

对于持续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本集合计划在每个报告期末通过重新评

估分类（基于对整体公允价值计量有重大影响的 低层级输入值），判断各层级之

间是否存在转换。于财务报告期间，本集合计划持有的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在各层级之间无重大转换。

(3) 以公允价值披露的金融工具

本集合计划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外，持有的其他金

融工具因剩余期限不长，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若。

八、 或有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合计划无需要说明的重大或有事项。

九、 承诺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合计划无需要说明的承诺事项。

十、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日，本集合计划无需做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本集合计划无其他需要披露的重要事项。

十二、财务报表的批准

本财务报表已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经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批准。


